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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鼓县暑期网吧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我县网吧市场经营秩序，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经营活动，防止网吧接纳未成年人和超时经营等问题的反弹，针对暑假期间学校放假这一特殊时期，县文化局决定，于2008年7月1日至8月31日，集中力量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次网吧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如下：

一、工作任务与处罚措施

这次暑期网吧专项整治行动的工作任务是：通过集中开展暑期网吧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不顾社会影响仍然非法接待未成年人的不法经营行为；严厉查处违规超时经营的不法经营活动；严厉惩处一批顶风作案的违法违规的不法分子。始终保持对网吧违法经营活动的高压打击态势。

这次暑期网吧专项整治行动的处罚措施是：严格按照国务院《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和省文化厅等14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网吧及网络游戏管理工作的通知》（赣文市字[2007]9号）中对网吧接纳未成年人行为处罚的量化标准。网吧一次接纳未成年人不足3人的罚款不得少于8000元；对一次接纳未成年人3至7人的网吧，依法责令停业整顿不少于15天，并处不得少于15000元的罚款。对今年以来二次接纳未成年人1至7人的网吧，依法责令停业整顿不少于15天并处不得低于15000元罚款；第3次接纳未成年人1人（含1人）以上的网吧，依法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对在规定营业时间以外锁闭门窗经营的网吧，依法责令停业整顿不少于15天并处15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被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的网吧，自被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之日起5年内，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不得担任网吧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加强联合执法，会同公安、工商等部门协同作战，发挥整体作战优势，重拳打击网吧市场的违法违规行为。及时上报查处的案件情况，向社会公布违法经营网吧的黑名单，重点监管列入黑名单的网吧。对被吊销《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的网吧，要及时将处罚决定书抄送公安、工商、消防、电信等部门给予相应处理。对诚信经营、守法经营的单位给予激励。

二、时间安排与工作步骤

暑期网吧专项整治工作分三个阶段实施，从2008年7月1日至8月31日止，集中二个月的时间进行整治。

第一阶段：自查自改阶段（7月1日至7月10日）。在本时间内，由各经营业主根据整治的内容自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第二阶段：重点整治阶段（7月11日至8月25日）。在本阶段文化行政执法部门将采取突击和日常检查的方式，严密监控网吧市场,并做好检查记录,适时，由文化部门牵头，会同公安、工商、消防、电信、教育等有关部门联合对全县网吧进行集中整治。同时，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处理，对严重违法接纳未成年人和超时经营的网吧，进行重拳打击，决不手软，对严重存在安全隐患的网吧要尽快落实整改。

第三阶段：总结上报阶段（8月26日至8月31日）。在网吧专项整治行动工作结束后，对本次整治行动进行总结，对处罚的网吧列入黑名单向社会公布，并形成书面材料，上报市文化局、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

三、公布举报电话

暑期网吧专项整治期间，县文化局健全举报制度，向社会公开举报电话，随时处理群众举报。鼓励广大群众对违法违规经营的网吧进行举报。举报电话：8722419、1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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